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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宗族活动，当今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是多元的，他们组织或参与宗族活动尽管 

有较大的自愿成分，却也有着相当的非自愿成分。在不同层面的活动中，宗族的影响力和约束 

力并不相同，农民的应对策略也是灵活的。如今，族权已趋式微，并主要通过积淀的习俗与规 

矩、村落舆论与评价等方式，发挥规制、组织、参与、物质援助、规劝与惩处等功能。不过， 

传统习俗与规矩已成为宗族所能借助的最后的资源与手段，因此，当这块 “最后的阵地”也 

一 道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所漠视时，宗族所具有的传统权力也许就将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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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民是乡村治理 中的主体力量。但在 1949年 

前 ，他们基本上是被治理者而不是治理者 ，宗族 

曾以无所不在 的族权 对村 民 (族 民)进行管理 。 

宗族作为官方默许的正式 治理者 ，拥有全面管理 

族 民的权力 ，从对个人 日常生活的安排 ，到宗族 

以及社 区公共事务的安排 ，莫不如此。但另一面， 

宗族对族人 同时也提供保 护和帮助 ，如提供一些 

公共物品，资助贫弱族人 ，助学 ，参与公共事业 ， 

调解族人纠纷 等等。因此 ，族人 也对宗族有相当 

强的依赖。这种依赖 ，不仅体现在物质层 面，也 

体现在精神层 面。也就是说，一般农 民对宗族所 

提倡的家族伦理和儒家道德 ，也相当认可。否则 ， 

宗族持续 不 断地发 展或 重建 ，就是 不可思 议 的 

事 情 。 

自 1949年新政权建立 以来 ，村 民首先在法律 

和制度上赢得 了作 为主人 的权利 ，可 以作为治理 

者来参与乡村的治理 。在 1950—70年间 ，随着宗 

族合法性的丧失与组织形态 的瓦解，族权被彻底 

地清除出乡村正式 的治理体制 。自 80年代 以来 ， 

随着宗族组织 的重建，传统 的族权是否得到了相 

应的重建?对这一问题 ，笔者以为，如从 宗族 与 

村民关系 的新变化——如果有变化 的话——这个 

角度来分析 ，应能给以较清 晰的说明。这里 ，笔 

者拟从村民 日常生活与村社区公共活动两个层面， 

分析宗族与村 民的关系。前者更 多地带有 “私人 

活动 ”的性质 ，后者则主要是公共性 活动。在这 

两个不同的层面 ，宗族与村民之 间是一种怎样 的 

互动关系?比如 ，一方面 ，宗族对村民是否有 约 

束力 ，宗族对村 民的传统族 权是否得 到 了恢复? 

另一方面，村 民对宗族 怀有怎样 的情 感与心态 ， 

他们为什么会参与或不参与宗族 的活动? 

本文探讨上述 问题的基础资料 ，主要来 自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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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农村 田野调查所得 ，一为笔者所主持对江西和 

安徽 10个村委会治理状况的个案调查资料 “，二 

为在江西等地 的数 波问卷调查数据。也就是说 ， 

本文实 际上是从一个 向度对这些调查资料 的综合 

分析。 

一

、 村 民对 宗族 的认 同和 参与 

1998年初 ，笔者组织对江西 80个村 2086位 

村民的问卷调查曾表明：对宗族活动，农 民的态 

度与 行 为是 多 元 的 ，既有 积极 组 织 和参 与 者 ，也 

有 “随 大流者 ”、 “无所 谓者” 和 “无可奈 何 

者 ”，还 有少数 “不参 与者 ”。如 今情 况 是 否发 生 

了变 化 ? 在 2002年我 -frlx~江 西 和 山 西 三个 县 60 

个村 选举 的观 察研 究 中 ，取得 547个 村 民、157 

个村干部 的问卷数据。表 l中收录的两次调查数 

据显示 ：村民中的 “参与者” (“积极参与者”与 

“随大流者”)增加 了一成多。但在村 干部中表示 

参加宗族活动 的人数 比例要低些 ，表示不参加的 

人数达三成。 

表1 如果您家族举办集体性活动。您会参加吗? 

单位i％、人 

会积极 如果大家 如有事 想办法推 无论如 
参加我 无所谓 就请假 了，尽量 何都 其他 样本 

参加 数 也参加 不参加 不参加 
不参加 

村民 1 20．5 36．5 26．1 l3．6 4．3 2086 

村民2 38．9 29．8 3．3 4．0 9．5 14．4 547 

村干部 26．1 22．9 6．7 l6．3 l6．3 14．7 157 

资料来源：村民1的数据来自1998年对80个村的调查：村民2与村 

干部的数据来自2002年对江西、山西三县的调查。 

那么 ，对各种具体的宗族活动 ，他们一般会 

持怎样 的参与心态呢?表 2显示 了2002年对村民 

和村干部的调查数据 ，为了比较起见 ，其 中还列 

上了 1998年笔者对 536位乡干部的调查数据。从 

中可见 ，对农村一些常见 的宗族活动 ，在村 民中 

除了 “舞龙灯”与 “演族戏” 的支 持人数在三 、 

四成外 ，其他活动的支持者在六成左右 ，有着较 

强 的群众基础。村干部对这些活动 的态度也基本 

相近。换言之 ，农村居 民中的多数较积极参加或 

希望参加这些活动。相反 ，乡干部 的态度则普遍 

要严厉得多 ，多数人并不主张开展这些宗族活动。 

表 2 在下面这些家族活动中，您认为哪个应当允许搞? 

单位i％、人 

修 I建祖坟I修 }舞 I演 f调处族l处理族l保护族人不I样本 

家谱l祭祖I祠堂I龙灯I族戏I际纠纷l内矛盾I受外人欺负f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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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 62．5 64．2 50．6 41．7 34．7 57．8 66．8 56．9 547 

村干部 56．4 47．1 36．9 42．7 28．0 57．3 67．5 37．6 157 

乡干部 28．7 24．4 24．3 26．8 26．8 6．2 l2．9 6．2 536 

资料来源：村民与村干部的数据来自2002年对江西、山西三县的调 

查。乡干部的数据来自1998年对江西省的调查[31。 

对宗族活动 ，农村居民们为何有着如此强的 

参与要求?表 3是对宗族在满足实体性功能要求 

的一项调查数据 ，承认宗族对解决本人或其家庭 

困难 “有很大帮助”或 “较大帮助” 的村民和村 

干部人数均较低 ，分别只有 21．6％和 17．8％，但 

加上 承认 “有时 有帮 助 ” 的人 数 ，其 比例 也 在 五 

成左 右 ，与 支 持 上 述 宗 族 活 动 的人 数 有 一 定 的 

差距 。 

表3 您家族对解决您和您家庭的困难有帮助吗? 

单位：％、人 

有很大 有较大 有时有 很少有 根本没 其他 未 样本 

帮助 帮助 帮助 帮助 有帮助 回答 数 

村民 8．6 13．0 31．1 18．8 20．8 4．6 3．1 547 

村干部 7．O lO．8 36．9 16．9 23．6 2．5 3．2 l57 

资料来源：2002年对江西、山西三县的调查。 

据 2006年 民政部组 织 的全 国性 抽样调查 J 

(见表 4)，村民在 日常生活可能遇到 的各项 问题 

中，最希望获得 “家族长辈 ”帮助的对象为 ：在 

解决家庭或家族 纠纷方面 ，24％ 的人则希望 获得 

家族长辈的帮助，列第 3位 ；其他 的几项 ，如解 

决街坊邻里纠纷、借钱借物 、婚丧嫁娶 、治病 就 

医等问题方面，最希望求助于家族 的人数却很低 。 

表4 如果您家遇到下列问题。您最希望由谁帮助解决? 

亲属 街坊 家族 村 其他 样本数 合计 

亲戚 邻里 长辈 干部 人 

家庭或家族纠纷 2642 28．5 5．6 24．O 40．1 1．8 1o0．0 

街坊邻里纠纷 2631 8．8 9．5 6．2 73．5 2．O 1oo．O 

借钱借物 2651 72．2 11．5 2．2 l1．1 3．1 100．0 

婚丧嫁娶 2652 54．2 26．1 8．7 9．8 1．1 loo．O 

治病就医 2628 66．7 l1．3 2．9 14．9 4．2 1oo．O 

资料来源：2o06年民政部全国调查。 

上述情况显示 ：一些村民之所 以支持宗族活 

动 ，并不仅仅因为宗族的实体性功能 ，还有其他 

的原因。比如村对宗族 的精神 性追求 ，对 “根” 

和 “归属感” 的追求 ，以及宗族组织x,-J-~ 民参与 



的要求和压力。 

二、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宗族 

日常生活是人们 生活方式 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各种 日常行为与仪式 中所体现 的行为规 范和风 

俗习惯 ，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社会 中主流的价值观。 

因此 ，某种 日常生活方式一旦 形成，就会 对人们 

的个性 、行 为 和修 养产 生重 要影 响 。 

在传统农村 ，村 民 日常生活 的运转、其秩序 

的维护 ，主要依靠于宗族的组织与主持 。直至当 

今农村 ，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根 本性的转变 ，尽管 

村民 日常生活 的某些方面正在发生嬗变 ，其 私人 

性与 自主性 已明显凸显 ，但宗族依然在 日常生活 

中保持着至大的影 响。在各村 日常生活 中，宗族 

既扮演着活动规则与文化的角色 ，又扮演 着活动 

组织者和操办者的角色。宗族既为 日常生 活提供 

了必要 的规则与文化 ，使之能遵循一定 的规则 和 

仪式进行 ，而不致失范无序 ；更重要的是 ，为 日 

常生活 的运作提供了不可缺少的人力与物质援助 ， 

如多种活动中的组 织、帮办 ，作为活动场所 如宗 

祠 、坟地的提供等。村 民 日常生活 中的诸 多环节 

皆与宗族传统息息相关 ，带有浓厚的宗族 文化色 

彩 。分析宗族在其 中的具体角色与作用 ，以下几 

点是值得注意的： · 

第一 ，规制 功能。也就是说 ，宗族及其传统 

为多种 日常生活 的运作 “预制 ” 了规则 与程序。 

举凡婚丧的仪式及 其 中的规矩 与 “忌讳”，财产 

的男系继承规则 ，生育 中对血脉男系传承规则 的 

认同 ，新生儿取名 的辈分要求 ，等等 ，都是宗族 

传统文化的再现 。 

第二，组织功能。按说，日常生活本是私人性的活 

动，但在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内，这一生活的私人性质十 

分有限，它往往与村民个人及其家庭之外的力量相联系 

并互动着，因而体现着公共性的特点。这种特点，除了表 

现为宗族的规制功能外，还表现在具体活动与仪式的组 

织者、操办者与帮办者上。在各村，后三种人员的承担者 

一 般是族人而非其他 。 

第三 ，参 与功能 。乡村 日常生活 的公共 性 ， 

还表现在活动的参 与者上 。村 民人 生中的多项活 

动及其仪式 ，总要讲究 场面、讲究 热闹，这对办 

“红喜事 ”者是喜气 ，而对办 “白喜事 ”者是人 

气。因此 ，就得有场 面活动的参与者 ，他们既来 

捧场 ，也来聚吃。在这些参与者 中，除 了办事方 

的亲戚和朋友外 ，其他的多数成员往往来 自族 内。 

第四，物资援助功能。正是 由于仪式 与活动 

的场面化 、公众化 ，它们往往需在家庭之外 的场 

所举办 ，而且还需借助家庭外的财力与物力。如 ， 

上谱与婚丧活动即需在祠堂 (或 “众厅 ”)举 办， 

办婚丧、建房还可能要 向族 内人 士借款借物 ，如 

在华村、金村等村 的宗族备有 供族人 办 “大事” 

所需的碗筷 、桌凳等物品。 

第 五 ，规劝 与 惩 处 功 能 。宗 族 在 为 日常 生 活 

的运作预制各种规则与程序 的同时，也为它们的 

落实设立 了相应的措施 ，这主要表现在规劝 与惩 

戒手 段上。在历 史上 ，对 于敢 冒犯 “族 规 ” 的 

人 ，宗族的处置方式与手段很 多，有的甚 至很残 

酷 】。从我们调查 lO个个案村的情况看 ，如今宗 

族 的惩处方式 已趋 “文明化 ”，以规劝方式居 多， 

但也有一定的惩处手段 ，如不准上谱 、 “铲谱”、 

不准进祠堂 ，甚至像 古竹村 的 “隔族 隔村 ”。总 

体而言，当今宗族已无司法惩处权 ，仅能行使舆 

论规劝 、“集体退场” (即本族不为他提供组织 、 

参与和物资援助等帮助)，以及革除出族 的权力。 

对宗族 的上述 功能与压力 ，村民是何种 反应 

呢?应 当承认 ，聚族而居 的村落至今仍 是村 民生 

活的主要 空 间。宗族 与房股所 提供 的规 则功 能、 

组织功能、参与功能、物质援助功能与规劝 惩处 

功能 ，既是维持村落既定秩序 的需要 ，更是 单个 

农户家庭 所需要 。离开 了来 自宗族 的这 些帮助 ， 

那是难 以在当地立足的。即使是未受到这些 手段 

的惩处 ，而在举办 “大事”时遭遇宗族 的 “集体 

退场”，那 也是十分可怕 的事情。在一 个讲究人 

情 、面子的熟人社会 ，丢尽脸面 ，孤立无援 ，乃 

至 “四面是敌”，这不能不是莫大 的惩罚。如今 ， 

宗族对于违犯族 规者的惩处 方式虽 已趋 文 明化 ， 

但其影响力却是至强 的，比如，规劝虽在表面上 

并无约束力 ，但 由之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 却是 

极大 的；不准 上谱 或被 “铲 谱 ”，不准 进 祠 堂， 

实际上便如同被 “隔族 隔村 ”，成 了对立的异族 ， 

这是对 村 民极 大 的惩 罚。岱 村 的下一 案 例 即是 

如此 ： 

在岱村 曾有 一位农妇 因在 丈夫死后未加 

厚葬 ，但不 久又 用儿子打 工攒 来 的钱 盖房 ， 

此举即引起 同房 中人 的强烈 不满，后 者便 集 

体地疏远 了寡妇一家。在 1997年她家建新房 

时，族人不仅 不帮助与 支持 ，反 而谩 骂甚至 

破 坏 之 。 

在浙江乐 清市 的杏二 村 ，曾发 生一 起 “陋 

①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角色需由其他的特定人员出任，如丧葬活动中的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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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逼死人 的案例 ： 

1999年7月，吴氏一89岁高龄的老太去世，因 

其是本房族的长辈，族人一致认为：老太一生清苦， 

如今 “驾鹤西归”，其身后的 “白喜事”，不求办得 

轰轰烈烈。但无论如何也应该 “像模像样”才算不 

跌份。免得外人说闲话。按 当地 习俗，办丧的各种 

开支往少里算也得两三万元。然而，吴老太的儿子 

家却日子过得紧巴巴，本打算及早将老母入土为安， 

并向族人解释 “家里实在没钱，出不起”，但众人 

不依。由于丧主家确实贫寒，族人开始商讨 “凑份 

子”办丧事。面对这种种强大的压力，在守灵的夜 

晚，老太58岁的儿子只得在亡母灵前上吊身亡 。 

《人 民日报》 的报 道显然带有很 强的批判意 

味 ，实际情况未必有如此强 的负面性。农 民追求 

死后风光 ，应有其合理性。但无论 如何 ，这个悲 

剧都说明 ：在村落共 同体 内，宗族 的传统习俗依 

然是不可违犯 的 “天条 ”，冲破传 统规矩似乎 只 

有在脱离乡村的宗法氛围 ，才有可能。 

三、村落社区公共活动中的宗族 

一 般地 ，村社 区公共活动的分层单元往往要 

依该村 的 内部 聚落而定。在 我们调查 的 lO个 村 

中 ，岱村 是个单一宗族 聚居村 ，行 政村与村 落、 

宗族的地域边界是一致 的，但其他各村皆是 由多 

个村落、多个宗族组合而成。因此 ，与岱村社区 

分层的单一性不 同，其他村 的社 区分层至少有两 

级 ，如有 以村 落为边界 的社 区，也有 以行政村为 

边界的社 区。从更细致 的研究出发 ，可按村落社 

区与行政村社 区的划分 ，分别讨论其公共活动 中 

宗族与农 民的关系。 

村社 区层面的地域性与行政性公共活动 ，笔 

者已在另文 进行过讨论 ，它们主要表现在三方 

面 ：一为村干部的选 任及其工作状况 ，此为公共 

权力执掌者 的选择以及他们 的行政状况；二为村 

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状况 ，即为公共资源、公共 

设施、公共文化 、公共 安全、公共 经济 、公共保 

障与公共政务等七类社区公共事务 的管理与实施 ， 

它涉及到村内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 ；其三为与乡 

政 的交往。这里 ， 集 中讨论村落社区层面 的宗族 

性公共活动 ，它大体 同予村社区中的宗族性公共 

活动 ，如联宗修谱、修裥 堂、修祖坟 、祭祖 ，以 

及械斗等 ，其 中宗族与农民的关系也是一致 的。 

村落社区的公共活动 ，一般也可分为宗族性 

公共活动与地域性 (及 行政性 )公共活动两类 。 

①北京：<人民日报》1999年7月 16日第 14版。 

· 94 · 

从调查村的情况看 ，村落社 区的宗族性公共活动 

主要有 ：修谱 ，修宗祠 ，修祖坟 ，修龙舟 ，聚餐 ， 

房际或族际之间的械斗等等。村落社区的地域性 

公共活动主要 为村落公共事务的管理 ，如公共 资 

源、公共设施、社区治安及其他村落 日常事务的 

维护和管理。在有的村落 ，这两类事务往往会有 

重合之时，如在华村、古竹、仲村等村 ，一些村 

落的公共资源、公共设施 同时也是宗族性 的。在 

更多的村落 ，宗族性械斗往 往也是村落与村落之 

间的冲突。 

各调查村的情况表 明，在村落 的各种宗族性 

公共活动中，有的活动对村民的行 为具有强约束 

力 ，有的则仅具有弱约束力。前者 ，如修 谱、修 

祠堂、修祖坟、修龙舟、械斗 ；后者 主要 即为 日 

常性的宗族事务。约束力的这 种差别 ，与宗族本 

身所具有的约束手段有关 。对前类活动 ，各宗族 

所行使的约束手段往往有 ：其一 ，规劝 ，即向不 

参与活动的族 民进行说服、劝告 ；其二 ，族 内公 

共服务的提供。如不向抵制宗族活动者给予各种 

服务 ， “集体退场”是其方式之一。还如 ，不得 

参与族 内集体权益 的分配 ，甚者还会对族 民 自家 

的活动设置障碍 ，前述岱村某寡妇 的遭遇 即是如 

此 ；其三 ， “族籍 ” 的去 留，如对不参与 修谱、 

修祠堂、械斗者 ，生前死后不准进宗祠 ；死后不 

准葬坟山；不准上谱 ，或者将其 “革族 ”。应 当 

说 ，这些方式 、特别是后两种对族 民的影 响是较 

大 的 。 

与上述活动的约束手段相 比，宗族 日常性活 

动的约束手段却是乏力的。在江西华村 ，从族长 

与 “斯文前辈 ” 机构 运行 十多 年 的情 况看 ，它 

们 的权力 、职责虽没有制订成文规范 ，但也形 成 

了一些习惯 性规矩 ，即主要 是 管理 日常性 的族 

务 ：(1)管理宗祠事务 ； (2)主持族人婚丧喜 

庆活动 ，如作为全族象征迎送 客人等 ； (3) 管 

理族谱 ； (4) 负责每 年新生族 子 的上谱 事务 ； 

(5)介入对 村庄财务 的管理 ，如 管理村 庄 自身 

财务 的出纳 必须 由两 位 房长 每年 一换 、轮流 担 

任。这些事务大都是道义性的 ，没有强制性 的手 

段与权力 。从 “斯 文前 辈 ” 自己的感受 看 ，他 

们对族 内、村 内事务往往无 能为力 ，说话不灵 ， 

年轻人不听就 莫奈 之何 。1980年 代 为人公 正 的 

族长有权威 ，而且还有武功 ，也喜欢 管事 ，但不 

服管的情况 就 已出现 。有一 次 ，族长 对 外号 叫 

“聋鼓” 的青年 乱铲草皮予 以指责 ，反受 该青年 



的对抗 ：“你 哇、哇 、哇 ，哇个屁 !我要 用 ‘草 

刮犁 ’(铲草工具 )挖死你 。” 虽当场遭到人们 

的严厉警告 ，但也仅此而 已，并没有受到其 4tg任 

何处罚 。进入 1990年代 以来 ，继任族 长文仕所 

在房股户少 丁稀 ， 自家人 口又较少、仅生 一子 ， 

加上 自己身体也不太好 ，对众事无能为力的感受 

就更 为突出。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江西的岱村 和仲 

村等村 。 

岱 村 戴 氏 宗族 首 领 被 称 为 “总 管 ”。其 

实，总管只管理总祠 堂，如 负责掌管祠 堂的 

钥匙。该 宗族 的管理机 构是 总祠 堂理 事会 ， 

各房还有各 自的理事会 ，分别 负责处理 本族 

本房的有关事务。这些事务有 ：负责或参 与 

修 总族谱 、组 织 修 草 谱 、集 资收 钱 、提 供 或 

准备 本 支后 资料 ；决定 是 否 修 复祖 宗g-屋 及 

祠堂；召集或组 织男子每年腊 月 (冬 至的前 

三后 四 日)扫祖 坟、添土等。实际上 ，宗族 

理事会和首领 的权 力、职能单纯而有限，只 

负责或涉及有关修族谱 、修祠堂等纯粹 的宗 

族事务。此 外，还有 象征性权利 ，如在 红白 

喜事宴席上 ，宗族首领一般 坐首席首位。 

在仲村 ，宗族组织对 日常性族务公 益事 

项 ，由于缺乏相应的权 力而难有效力。例如 ， 

关于用良田建房 问题 ，宗族老人 曾多次建议 

和 干预 ，但 因缺 乏 管理 土地 的权 力 ，所 以 至 

多只有建议权 ，村 民们并不予理会。 

因此总体而言 ，在 日常性族务 中，宗族对族 

人的约束力是软弱 的，头人们 的权力已是大不如 

从前 ，仅限于发挥些道义性与象征性的作用。 

面对宗族活动本 身所 内含 的约束 力 的差 异 ， 

族 民们 的行为选择就 自然不 同。一方面 ，对约束 

力较强 的修谱、修祠堂、械斗等活动 ，村民一般 

会参加 。如在北 岗，当我们调查员向村 民询 问对 

修谱的看法时 ，大都认为修谱 没什么实际作用 ， 

但又说修谱是件好事——前者是指物质上 的，后 

者则是伦理上 的。是否有人不愿缴钱 呢?有位村 

民便回答说 ： “谁愿为 了十元钱 而被开除 出谱? 

实际上大家还是 比较支持 的。”而对 械斗 ，村 民 

虽然未必愿意参加 ，但也 总是不得不参加 。在江 

西宜春 曾有一名参与械斗的农 民说过一段颇具意 

味的话 ，他在械斗后 向一位调查员说 ： “我是个 

不好打不好 斗的人 ，一 听说打械斗 ，脑壳皮都是 

麻的。但又不能不去 ，你要是不去 ，往后 咱还怎 

样在村里做人?怎样在村里立脚?就是祠堂里不 

赶你 出来 ，你也没有脸 面在里面呆着。⋯⋯人家 

上 了山，我就不能落后 ，否则就是怕死鬼。怕死 

鬼族里的人还会认你?不认你就没有根 了。人没 

得根就 没 得 站脚 之 地 。”̈ 可 见 ，在 种 种 严 厉 惩 罚 

措施的威 慑下 ，族人们 就不敢 冒宗 族之大不 韪 ， 

不得不参加其活动。 

当然 ，也有敢冒犯宗族条规之人。如在什村 ， 

1992年当附近的许氏宗族均联合修谱时 ，同村 的 

里许家参加 了，但外许家人却未参加 ，被 同族及 

谱局视为 “背祖弃宗 ”。也是在该 村 ，自改 革开 

放后 ，当地一些宗族 活动有所恢 复 ，打制龙船之 

风兴起 ，1985年外许家与里许家一起筹集资金打 

制 了一艘龙船 ，并参加过几次 比赛 ，但到 1990年 

代 ，许 氏许多族人对龙船 的兴趣越来越低 ，有些 

人甚至不 出修龙船 的钱。像这种宗族 内的摊 款， 

一 般只是按男丁或户头平摊 ，有部分人不愿出钱 ， 

族里便也没有人 出面做工作，使摊款难 以继 续下 

去 ，因此许氏龙船再也没有下过 水 ，至今仍 搁置 

在岸边。很 明显，在这里 ，该许 氏宗族 的消极乃 

至抵制性行为带有一定的群体性特点 ，从而减轻 

了单个农户家庭所面临 的压力。这也正是他们敢 

于并能够采取抵制行为的重要原 因。实际上 ，据 

我们在江西农村较为广泛的调查 了解 ，像这 种群 

体性的抵制性行为 比较少见 ，而作为单个农 民的 

抵 制行 为就更 是罕 见 了 。 

另一方面，对约束力薄弱的 日常性宗族活动 ， 

村 民的消极性行为则要常见得多。在前述对华村 、 

岱村与仲村案例 的介绍 中，我们能看到一些 村民 

的 “无所谓 ”、乃 至 “藐 视宗 族首 领 ” 的现象 ， 

与此同时，宗族首领们 的反应也 是无可奈何。当 

然 ，这种情况 的出现 ，除了约束力不强方 面的原 

因外 ，还与村民们普遍享有对 日常性宗族事 务的 

决策参与权有关 。如在华村 肖氏宗族 ，村 民尽 管 

对族长机构的人选没有发言权 、选择权 (因为是 

按习俗产生 )，但对决策仍 有一定影 响力。族 长 

和 “斯文”前辈们决定族 内大事 ，往往会征询各 

方面意见 ；而在他们展开讨论 时，族 内其他人员 

也往往能旁听 ，并插上话。其他村宗族 的情 况也 

大体 同此 ，如在古竹唐氏宗族 ，族 内大事虽然 系 

由族 内老干部和有文化 的 “斯 文”长老们商量决 

定 ，但他们在此前 总会到各房的村民中去征求意 

见。对 日常性族务的这种平等感 、参与感 ，便能 

让村 民既悉知其 中的细节，也会萌生出从人格 到 

行为上的平等感受 。 

四 、小结 

笔者 已有的研究 曾表 明：对宗族 活动 ，农 民 

的态度与行为是多元的 ，他们组织和参与宗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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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尽管有较大 的自愿成分，~nx,-J-“根” 和 “归 

属感” 的追求 ，对 生产 生活 中的交 往和互 助需 

求 ；却也有着相当的非 自愿成分。后者，就来 自 

于宗族组织本身对农民提出的参与要求——这种 

要求 ，正是对农 民选择行为 的强大 的外在压力 。 

宗族的压力 ，主要体现在对农 民参与行为 的既激 

励 又 约束上 ，即 ：一 方 面对积 极参 与者大 加激励 ， 

另一方面又对消极参与者、尤其是抵抗者严加惩 

罚。本文从数个层面对宗族 与村 民 (族 民)之间 

关系的考察进一 步验证 了以上结论 ，同时表 明： 

在不 同的层面、不 同的活动中，宗族对族 民的影 

响力和约束力是不 同的 ；农 民的应对策略也是灵 

活的，对约束力较强的规则或活动往往不敢违犯 ， 

而对约束乏力的活动就有可能采取消极应付乃至 

抵制 、抗拒的方式 。 

与传统族权 的强大与无所不在相 比，如今族 

权在总体上已趋 于式微。这特别 突出地表现为惩 

罚措施与V-段的乏力。传统宗族拥有全面 的 “教 

化体系 ”，x,J族 民的教化手 段不仅包括劝导、训 

诫 ，而且有经济上的奖惩 ，更有x,t族人从人身 自 

由到肉体直至生命 的限制与处罚。当下仍为宗族 

所保留的控制族 民的权 力主要有劝导、训诫权 ， 

以及提供 公共 服务 与对 “族 籍 ” 的控 制权。显 

然 ，传统社会族权的强大 ，是跟 当时的社会政治 

[1] 

[2] 

[3] 

(4] 

[5] 

[6] 

[7] 

[8] 

状况密切相关的。在一个封闭的农村社会 ，一个 

人如果被宗族抛弃 ，几乎无法生存 ，同时，政府 

也用法律和强力维护宗族和乡绅的权威。而现代 

社会 ，这种社会政治环境 已经改变，宗族 的强制 

力和约束力也就随之减弱。 

与历史上族权行使 机构 的健 全相 比，如今 ， 

这些残留的权力已主要是通过积淀的习俗与规矩、 

村落的舆论与评价来 自发地行使。包括族长在内 

的族老，已普遍地成为仅具象征性与荣誉性意义 

的符号 ，“长老统治 ”(费孝通语)实际上 已成为 

既往不再的历史。就像在江西庙上村 ，针对族民 

不孝等行为，族老也只能 “掴个耳光、训斥几句 

而已”。但不管如何 ，事 实却 已经表 明：习俗 与 

规矩的力量依然是强大的、令人生畏的。为 了维 

护传统的习俗，宗族往往会对违规者采取虽然文 

明、但让人恐怖的 “集体退场”等行动。值得深 

思的是 ，由于宗族可操纵 的资源与手段 的 日益贫 

乏 ，传统习俗与规矩也许会成为宗族所能借助 的 

最后 的资源 与手 段 。显 然 ，这 种 习 俗 与规 矩 最 终 

无论 如何 是不 可能 成为 宗族 的 “杀手 锏 ” 的 。 因 

此 ，当这块 “最后的阵地”也一道被越来越 多的 

村 民所漠视时，宗族所具有 的传统权力也许就将 

发生真正革命性 的变化。lO个案例村 中 日益增 多 

的同族相婚现象，-tg_,许是其预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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